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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20 证券简称：德赛西威 公告编号：2025-043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增加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

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与于2025年1月6月

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为部分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等值外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9）。

现根据部分子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2025年度对外

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2025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00万元（含等值外币），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

于申请综合授信、借款、保函、承兑汇票、固定资产贷款等融资相关事项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等。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

保、抵押担保等方式，具体以实际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

本次对外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年度审议对外担保额

度预计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本次增加的对外担保任一时点的不得超过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二、增加的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2025

年3月31日资产

负债率（未经审

计）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万元）

本次审批2025

年度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联

担保

德赛西

威

DESAY� SV�

SPAIN,�S.L.

(以下简称“德

赛西威西班牙公

司” )

100% 1% 0 3,500 0.36% 否

合计 0 3,500 0.36%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DESAY� SV� SPAIN,� S.L.

2.注册资本：200万欧元

3.负责人：凌剑辉

4.设立日期：2024年6月19日

5.住所：Velázquez� 64,� 4th� floor,� 28001,� Madrid,� Spain

6.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汽车信息和娱乐系统及部件,空调系统及部件,仪表系统及部件,显示系统及部件,智能驾驶辅助安全系统

及部件,自动驾驶系统及部件,传感器系列,车用雷达,车用摄像头,车用天线,流媒体后视镜等汽车电子零部件和系统。

7.与上市公司关系：子公司

8.截止2024年12�月31日，德赛西威西班牙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505.08万元，负债总额0.06万元，净资产1,505.02万元，2024年度营

业收入为0.00万元，利润总额为-0.12万元，净利润为-0.12万元。

截止2025年3月31日，德赛西威西班牙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557.27万元，负债总额15.18万元，净资产1,542.09万元，2025年1-3月的

营业收入为0.00万元，利润总额为-16.62万元，净利润为-16.62万元。（以上数据为未经审计的数据）。

9.德赛西威西班牙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公司在上述被担保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借款、保函、承兑汇票、固定资产贷款等融资相关事项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需要时为

其提供担保，具体的担保方式、期限、金额等条款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实际担保总额不超过本次

审批的担保额度。 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文件的有关规定审批对外担保事项，控制公司财务风险。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新增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旨在满足其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促使子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本次

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增加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为138,587.06万元（以2025年4月30日汇率折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14.19%。 本次新增担保额度获得批准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不得超过162,649.56万元（或等值外币），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不超过16.66%，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 以上担保全部为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

截至本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也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或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损失金额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920 证券简称：德赛西威 公告编号：2025-042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德赛西威”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议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25年6月9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惠

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9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1）现场投票：股东出席现场股东大会或者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参加表决，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3日

7、出席对象：

（1）截止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3日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参见附件2），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惠州市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惠泰北路6号德赛西威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6.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

2、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上述议案4.00-6.00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上述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实行单独计票并披露投票结果。 中小投资者

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应当提交的材料:

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办理登记；由

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

2、登记时间：2025年6月6日（9:00-11:00，14:00-16:00）。

3、登记方式：现场登记或通过电子邮件方式登记。

4、登记地点：广东省惠州市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惠泰北路6号德赛西威会议室

5、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林洵沛

（2）电话号码：0752-2638669

（3）电子邮箱：Securities@desaysv.com

（4）联系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惠泰北路6号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其他事项：出席会议的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

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920

2、投票简称：西威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股东根据本通知《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9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

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身份证号)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9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 如没有做出指示，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公司）承担。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

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6.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年月日至年月日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股份性质：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年月日

附注：

1、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

权提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2、股份性质包括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无限售流通股。

3、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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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2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

出，并于2025年5月23日在公司办公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余孝海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本次会议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公司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实际情况制定与本次持股计划相配套的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含子公司）在任的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的积极性，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支持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公司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制定了《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公司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实际情况制定与本次激励计划相配套的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核查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的情形。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监事会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及股权激励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920� � �证券简称：德赛西威 公告编号：2025-040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2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

出，并于2025年5月23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大鹏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其中董事邱耀

文先生因工作冲突委托董事罗翔先生参加，董事徐建先生与独立董事熊明良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高大鹏、徐建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公司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实际情况制定与本期持股计划相配套的管理办法。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高大鹏、徐建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的顺利实施，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的相关具体事项，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1）授权董事会负责修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2）授权董事会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方案设计和具体实施分配方案；

（3）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和终止，包括但不限于按照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约定取消持有人的资格、提前终止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

（4）授权董事会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作出决定；

（5）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过户股票的锁定和归属的全部事宜；

（6）授权董事会确定或变更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专业咨询机构，并签署相关协议；

（7）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若在实施期限内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按照新的政策对

员工持股计划作出相应调整；

（8）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办理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关的其他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

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相关事项存续期内有效。

关联董事高大鹏、徐建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含子公司）在任的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的积极性，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支持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公司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制定了《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详

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公司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实际情况制定与本次激励计划相配套的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的实施，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董事会确定激励对象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资格和条件，确定激励对象名单及其授予数量，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2）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时，按照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方

法对股票期权的数量和行权价格等做相应的调整；

（3）授权董事会在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前，将激励对象放弃的股票期权份额或者因激励对象不符合授予条件对应无法向其授予

的股票期权份额，分配给符合授予条件的激励对象或者直接调减；

（4）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5）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行权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6）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行权；

（7）授权董事会按照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行权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

行权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8）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行权资格，注销激励对象按照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不

得行权的股票期权或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终止本次激励计划等；

（9）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在激励对象发生离职、退休、死亡等特殊情形时，处理激励对象获授的尚未行权的股票期

权；

（10）授权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进行管理和调整，在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条款一致的前提下不定期制定或修改该计划的管理和实

施规定；但如果法律、法规或相关监管机构要求该等修改需得到股东大会或/和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则董事会的该等修改必须得到相应

的批准；

（11）授权董事会签署、执行、修改、终止任何与本次激励计划有关的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文件；

（12）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13）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与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一致。

上述授权事项，除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本次激励计划或《公司章程》有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

项外，其他事项可由董事长或其授权的适当人士代表董事会直接行使。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提议于2025年6月9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需提交股东

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42）。

8.�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增加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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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择期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本

次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6月13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其他表

决方式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6日。

（七）出席对象：

1、 截至2025年6月6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见证律师。

3、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的股东。

（八）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663号泰盈汇盈中心14层公司会议室。

（九）投票规则：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计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00 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2025年融资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

2、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2025年4月2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上述议案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持股5%以下（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4、按照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述职作为年度股东大会的一个议程，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进行述职。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二）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受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三）

（三）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四）现场会议登记日：2025年6月11日（星期三）上午8：30-12：30，下午13：30-17：30。

（五）登记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663号泰盈汇盈中心14层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 ） 参加投

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2、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志新

联系电话：0756-3390188� � � � �传真：0756-3390238

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663号泰盈汇盈中心14层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政编码：519000

六、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005

2、投票简称：德豪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结束时间为

2025年6月1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四、信用账户的投票方式

如果投资者是以融资融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的， 将不能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及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直接进行投票。 融资融券账户的具体投票方式请提前四至七日咨询投资者具体开户的券商确认

投票表决的方式，以保障投资者顺利行使股东权利。

附件二：

回 执

致：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拟亲自/委托代理人出席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30举行的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签署日期：2025年 月 日

注：

1、请附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委托他人出席的尚须填写《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三）及提供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三：

授 权 委 托 书

致：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13

日（星期五）下午14：30举行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计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00 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2025年融资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

说明：

1、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 方框内划“√” ，做出投票指示。

2、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25年 月 日

附注：

1．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2．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440�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4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

23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绍兴市上虞区市民大道1009号财富广场1号楼闰土大厦1902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阮静波女士。

6、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其股东代理人合计188名（代表股东190名），代表股份

数538,973,895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9.2664%（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经剔除公司回

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所持公司股票的股份30,000,016股，下同），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13名（代表股东15名），代表股份523,710,70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7.8712%；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175人，代表股份15,263,19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395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18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5,513,169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1603%。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部分监事、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38,256,74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669％；反对564,6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048％；弃权152,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0283％。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38,256,59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669％；反对564,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048％；弃权152,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0283％。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38,297,69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745％；反对517,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960％；弃权158,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0294％。

4、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538,375,49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890％；反对445,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827％；弃权15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0283％。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38,332,64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810％；反对614,6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140％；弃权26,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0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44,871,9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98.5911％；反对614,6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3505％；弃权26,6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84％。

6、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38,248,39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654％；反对687,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276％；弃权37,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0070％。

其中，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44,787,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98.4060％；反对68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5114％；弃权37,6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826％。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38,216,38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595％；反对614,60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140％；弃权142,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0265％。

其中，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44,755,6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98.3356％；反对614,6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3504％；弃权142,9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3140％。

8、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33,451,30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9754％；反对5,485,

59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178％；弃权37,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0.0069％。

其中，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39,990,5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87.8659％；反对5,485,5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0528％；弃权37,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813％。

9、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31,131,9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5450％；反对1,049,

45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947％；弃权6,792,46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1.26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37,671,2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82.7700％；反对1,049,4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058％；弃权6,792,46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4.9242％。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33,475,66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9799％；反对5,433,

3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81％；弃权64,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0.0120％。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33,458,71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9767％；反对5,485,

5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178％；弃权29,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0.0055％。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33,443,86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9740％；反对5,485,

7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178％；弃权44,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0.0082％。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33,450,81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9753％；反对5,485,

4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178％；弃权37,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0.0070％。

上述议案中第十、第十一、第十二项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

案均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了2024年度述职

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000957� � � � � � �公告编号：2025-030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上分别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四）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上午9:15一9:25,

9:30一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六）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5月23日下午15: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因故不能到会的， 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

决。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七）会议地点：聊城市经济开发区黄河路261号本公司一楼会议室。

二、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5.00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00 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并将

结果予以披露。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代表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持股

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5年5月27日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

（三）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个人股东代理人需提交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持股凭证；

2、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提交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和持股凭证。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峰、赵磊

联系电话：0635-8322765

联系传真：0635-8328905

2、会议费用：参与现场会议股东及委托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57” ，投票简称为“中通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3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下午3：

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按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5.00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00 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时止。

注意：授权委托书还应当注明如下信息：

1、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2、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证券代码：002872�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天圣 公告编号：2025-035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创新经济走廊食品城西一街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楼

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4、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爽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计11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126,745,9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572%。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18,543,96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78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8,201,9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5792%。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10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1,994,2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164%。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包括股东代理人）共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3,792,2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72%。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0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8,201,9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5792%。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见证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总体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股）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

决股份总

数的比例

反对票数

（股）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

决股份总

数的比例

弃权票数

（股）

占出席

会议有

效表决

股份总

数的比

例

表决结

果

1.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19,700,166 94.4410％

5,252,

800

4.1444％ 1,792,971

1.4146

％

通过

2.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19,700,166 94.4410％

6,352,

800

5.0122％ 692,971

0.5467

％

通过

3.00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的议案》

119,700,166 94.4410％

5,252,

800

4.1444％ 1,792,971

1.4146

％

通过

4.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的议案》

119,700,166 94.4410％

5,748,

021

4.5351％ 1,297,750 1.0239％ 通过

5.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119,699,166 94.4402％

5,787,

521

4.5662％ 1,259,250 0.9935％ 通过

6.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5,102,884 68.1910％

5,748,

021

25.9529

％

1,297,000 5.8561％ 通过

7.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

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并接

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16,202,584 73.1563％

5,572,

971

25.1625

％

372,350 1.6812％ 通过

8.00

《关于为参股公司向银行

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16,202,584 73.1563％

5,755,

071

25.9847

％

190,250

0.8590

％

通过

9.00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

薪酬的议案》

14,746,305 66.6511％

5,967,

071

26.9703

％

1,411,250 6.3786％ 通过

10.00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

薪酬的议案》

119,487,866 94.2735％

5,967,

071

4.7079％ 1,291,000 1.0186％ 通过

11.00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119,699,866 94.4408％

5,253,

100

4.1446％ 1,792,971

1.4146

％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反对票数

（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弃权票数

（股）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

例

5.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14,947,455 67.9608％ 5,787,521 26.3138％ 1,259,250 5.7254％

6.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4,949,205 67.9688％ 5,748,021 26.1342％ 1,297,000 5.8970％

7.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

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并接

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16,048,905 72.9687％ 5,572,971 25.3383％ 372,350 1.6929％

8.00

《关于为参股公司向银行

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16,048,905 72.9687％ 5,755,071 26.1663％ 190,250 0.8650％

9.00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

薪酬的议案》

14,615,905 66.4534％ 5,967,071 27.1302％ 1,411,250 6.4165％

10.00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

薪酬的议案》

14,736,155 67.0001％ 5,967,071 27.1302％ 1,291,000 5.8697％

11.00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14,948,155 67.9640％ 5,253,100 23.8840％ 1,792,971 8.1520％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爽先生在重庆医药集团长圣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圣医药” ）担任总

经理、董事职务；公司董事张娅女士在长圣医药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

关规定，长圣医药为公司关联法人。刘爽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爽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鉴

于上述关联关系，关联股东刘群先生委托的代理人、刘爽先生已对议案6、7、8回避表决。鉴于刘维先生担

任长圣医药董事、副总经理，关联股东刘维先生应对议案6、8回避表决（刘维先生未出席会议且未参与

投票）。 鉴于议案9涉及董事薪酬，关联股东刘群先生委托的代理人、刘爽先生、谈宗华先生已对议案9回

避表决。刘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4,590,532股；刘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500股；谈宗华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23,279股。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2025年4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庭先生、聂东先生见证，其出具的《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

于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

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与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